
行政给付类流程图

1、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申请流程图

申请：对申请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的对象，初步判定是否符合奖励标准。

承办机构： 区卫健委家庭发展股 监督电话：0372-2263874

核查

对申请对象婚育情况

进行核查

对申请对象的人员类型进行核查 对申请对象子女情

况进行核查

对申请对象基

本信息进行核

查

审核：街道对符合办理条件且手续齐全的及时办理，对不符合办理条件的说明不予办理的理由。

并做好解释工作。

不符合办理条件的说明不予办

理的理由

符合条件的报财政部门审核

财政部门审核后将资金委托金融机构进行发放。



2、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申请流程图

申请：对申请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的对象，初步判定是否符合奖励标准。

承办机构： 区卫健委家庭发展股 监督电话：0372-2263874

核查

对申请对象的婚育情

况进行核查

对申请对象的人员类型进行核查 对申请对象子女情

况进行核查

对申请对象基

本信息进行核

查

审核：社区对符合办理条件且手续齐全的及时办理，对不符合办理条件的说明不予办理的理由。

并做好解释工作。

不符合办理条件的说明不予办

理的理由

符合条件的报财政部门审核

财政部门审核后将资金委托金融机构进行发放。



3、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申请流程图

申请：对申请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的对象，初步判定是否符合奖励标准。

承办机构： 区卫健委家庭发展股 监督电话：0372-2263874

核查

对申请对象的婚育情

况进行核查

对申请对象的人员类型进行核查 对申请对象子女情

况进行核查

对申请对象基

本信息进行核

查

审核：社区对符合办理条件且手续齐全的及时办理，对不符合办理条件的说明不予办理的理由。

并做好解释工作。

不符合办理条件的说明不予办

理的理由

符合条件的报财政部门审核

财政部门审核后将资金委托金融机构进行发放。



行政确认类流程图

区级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鉴定流程图

申请人向施术单位所在地区卫健委提出市级鉴定书面申请，填写《市级卫健委行政

部门鉴定申请表》，10 个工作日内签署意见市区级卫健委行政部门

区卫健委行政部门自接到鉴定申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进行审

查，签署意见，组织双方当事人成立同级并发症鉴定专家组

专家组接到鉴定委托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当事人双方 10 个工作日内提交鉴定资料

专家组自接到鉴定材料之日起 60 个工作日内完成鉴定，制作《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

技术鉴定书》，5 个工作日内将鉴定结论和鉴定资料交市级卫健委行政部门

区卫健委部门对鉴定程序进行审核

经审核合格的填写《计划生育手

术并发症鉴定结论通知书》，20
个工作日内送达双方当事人

经审核不符合规定要求的，重新组织鉴定

当事人一方对本次鉴定结论不服的，20 个工作日内提出要求省级

卫健委部门鉴定的书面申请，交受理本次鉴定的市级卫健委行政部

门，10 个工作日内将有关鉴定材料报省级卫健委行政部门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